关于开展“我为优质学校复评工作
献计献策”活动的通知

全体教职工：

    根据常教发〔2012〕11号《关于开展常州市义务教育阶段优质学校复评工作的通知》精神，我校将全面开展优质学校复评工作，请全体教职工以主人翁的态度，积极参与到优质学校复评工作中来，积极为我校优质学校复评工作提供宝贵意见和建议，为马杭初中的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。
请各位教职工从谈学校特色入手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总结我校好的做法，为我校优质学校复评工作献计献策：1、仁文化建设；2、教师培养；3、教学研究；4、流动子女教育(家校合作)；5、生命教育（自信自尊自强，健全人格）;6、打造高效课堂（校本培训）。
请各位教职工于2012年9月28日前将电子稿发至邮箱mhczxb＠126.com，学校将根据提供意见和建议情况组织评比，对有关老师给予适当的奖励，并在学校评优评先系统中予以体现。

马杭初级中学校长室
2012年9月19日
